
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000弄
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招15- 
招  标  文  件

招   标   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5年12月
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对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000弄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招标具体事务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负责实施。欢迎具有本项目报名资格的供应商参加报名。
一、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000弄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项目
2、 项目编号：招15-
3、 招标内容：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二部分-技术需求）
4、 服务期限： 1  年
二、合格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

3、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近三年内未受到监管机构处罚、无重大金融、财经违法行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内部管理规范、控制制度严密，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
4、投标人具有同类型服务经验者优先。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五、投标截止时间：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下午15时00分
递交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业服务中心（行政楼B108室） 

六、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5年12月下旬，采取公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七、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八、联系方式：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九、联系人：高丹                                电话：67791017    
            张红                                    67791262

第二部分   技术需求

1、 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招标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000弄四期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项目
四期学生公寓室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

2、项目所在的位置：

上海市松江区文汇路1000弄（四期学生公寓）。
3、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内容和范围：

（1）学生公寓生活垃圾房内外清扫保洁工作。

（2）学生公寓生活垃圾房内垃圾分类、打包、封装工作。

（3）通知环卫部门清运生活垃圾房内垃圾工作。

（4）完成校方交付的其他在学生公寓区域内开展的环境整治及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二、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标准：
 1)学生公寓垃圾房仅用于临时堆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或绿化垃圾禁止进入堆放。
 2）学生公寓垃圾房每天循环清扫，保持垃圾房内环境基本整洁干净，无散落垃圾，无异味。

 3）学生公寓垃圾房内垃圾每天需通知、配合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基本做到垃圾不过夜。
三、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的基本要求
1、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工作必须严格遵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方要求提供保障服务。
2、学校宿管部每月对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的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如考核结果达不到中标方承诺的管理目标，甲方向中标方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在限期内仍达不到要求，将取消中标方服务的资格。
3、中标方派驻的工作人员的安全由中标方全权负责，发生安全事故跟校方无关。
四、制度建设
为确保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工作有序开展，中标单位必须建立与健全各项服务保障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⑴ 岗位人员架构、⑵员工工作职责、 ⑶安全工作规范制度、（4）垃圾收集清运服务工作流程、（5）工作考核制度、（6）信息反馈制度。
五、学生公寓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费用的结算内容及报价
服务报价应包括中标单位的用工费用（包括人员工资、保险、福利）；保洁设备及工、器具费用；日常保洁耗材费用；垃圾房内垃圾桶购置更新费用；支付环卫部门生活垃圾清运费用；日常办公经费等。
六、其他

1、投标单位应充分了解本项目服务需求，提供完整相应的生活垃圾管控及清运服务方案。
2、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第三部分  评标办法
综合本项目的特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保护竞争，维护招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特制定本评标办法，作为选定本次招标中标人的依据。
1、评标委员会
1.1招标人将根据招标货物/服务的特点，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其成员由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和招标人的代表组成。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质疑、评估和比较。
1.2 评标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1）按招标文件确定的有关规定对各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及详细评审；
（2）审查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作出书面评价；
（3）要求投标供应商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者澄清；
（4）向招标人或者有关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标工作的行为。
2、评标总则
2.1 本项目的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定。
2.2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对每个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分别进行综合评分并汇总。综合得分（技术标得分＋商务标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依次类推确定得分排名顺序，推荐排名第一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若出现二家投标人并列最高分，则确定投标报价较低者为中标候选人。若出现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不能按招标文件规定签订合同等原因取消中标资格，则按排名顺序依次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具体评分细则如下：
评分细则
一、商务评分（10分）（小数点保留两位）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说明

	1
	投标报价
	10分
	1、根据财政部财库[2007]2号文件规定，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10分。
2、其他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


注：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的相关规定认定。
2、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作为评审价格。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按“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号]”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二、技术评分（90分）（最小打分单位0.5分）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1
	整体服务方案
	根据各投标单位服务方案针对性、可行性、方便性、完整性在10-30分之间打分
	10-30分

	2
	日常服务措施与达标承诺
	根据各投标单位提出的日常服务措施和实现各项指标的承诺在2-10分之间打分
	2-10分

	3
	管理机构与各项规章、考核制度
	根据各投标单位是内部的管理各部门职责、各项规章制度、人员考核标准在2-10之间打分
	2-10分

	4
	应急预案
	根据各投标单位是否建立符合性、适用性、实际操作性强的各类应急预案，在2-10分之间打分
	2-10分

	5
	项目经理
	根据各投标单位针对本项目配备的项目经理是否有相关物业管理经验，并提供执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荣誉证书等复印件，在2-10分之间打分
	2-10分

	6
	人员配备
	根据各投标单位针对本项目配备人员的岗位专业证书的齐全性在2-10分之间打分
	2-10分

	7
	服务经验
	有同类项目服务经验，可根据提供的合同数量进行加分（以合同复印件为准），该项满分5分
	0-5分

	8
	公司整体实力
	根据公司的整体实力，所获证书情况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分，在1-5自之间打分。
	1-5分


注：以上各项评分内容，如投标单位未提供相对应内容，评标委员会不受最低评分标准限制，可予以零分计算。
三、 总分计算
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每一份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分，然后取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两位）。计算每个投标人的实际得分（投标报价得分+技术部分得分），并按得分高低排出名次。

